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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库尔勒富西地建材有限公司库尔勒市西站建筑用砂7

号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

专家意见的认定

上库自然资开垦审发〔2024〕**号

巴州国土资源局库尔勒上库综合产业园区分局

二〇二四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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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审单位：巴州国土资源局库尔勒上库综合产业园区分局

编制单位：新疆金艺鸿盛生态环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虞卫东

编制人员：虞卫东 王爱华 杨青林

评审专家组长：孟献海

评审专家组成员：王多生、谢日实、陆成新、刘湘茹

评审方式：会审

认定单位：巴州国土资源局库尔勒上库综合产业园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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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时间：2024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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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拐点编号
CGCS2000坐标系 国家 2000大地坐标系

X Y 北纬 东经

1 **** **** **** ****
2 **** **** **** ****
3 **** **** **** ****
4 **** **** **** ****

2、根据《新疆库尔勒市库尔勒市西站建筑用砂7号矿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巴矿协资储评（核）〔2022〕25号）：资源量

估算标高为+****～****m；

3、开采矿种：《核实报告》核实的矿种为建筑用砂石料；设计方

案确定的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砂。

4、生产规模：10万立方米/年。

5、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6、开拓方案：公路开拓-汽车运输。

7、采矿方法：采用推进式开采。采剥工艺流程：采用挖掘机直接

挖掘铲装，汽车运输到筛选场，采矿回采率95%。

8、开采服务年限：**年。

附件：《库尔勒富西地建材有限公司库尔勒市西站建筑用砂7号矿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主 送：库尔勒富西地建材有限公司

抄 送：巴州国土资源局库尔勒上库综合产业园区分局

印 数：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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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勒富西地建材有限公司库尔勒市西站建筑用砂7号矿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

专家组审查意见书

由新疆金艺鸿盛生态环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揽编制的《库尔勒

富西地建材有限公司库尔勒市西站建筑用砂7号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以下简称《方案》），2024年11月15日，巴

州国土资源局库尔勒上库综合产业园区分局组织有关专家对该《方案》

进行了会审，专家组成员由地质、采矿、地环、土地复垦等专业组成。

经专家组充分讨论和评议，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编制单位对《方

案》进行修改完善。经专家组复核，《方案》符合规范要求，现形成

评审意见如下：

一、采矿权基本情况及编制目的

库尔勒富西地建材有限公司库尔勒市西站建筑用砂7号矿为新建

矿山，矿区面积****平方公里，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

万立方米/年，开采标高+****～****米，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砂。

本次编制《方案》目的：为办理采矿许可证、矿山的采矿权出让

收益评估、矿山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依据；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矿山

依法开采进行监管提供技术依据；为矿山企业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治理和监测及土地复垦提供技术依据；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实

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生态保护修复基金的计提等提供依据，为自然

资源管理部门监督、检查、督促矿山企业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

地复垦责任义务提供重要依据。

二、设计利用资源储量政策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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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资源储量类型确定合理，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可采资源储

量的确定符合相关政策要求。

三、设计利用储量、设计开采规模及服务年限

根据2022年4月《库尔勒富西地建材有限公司库尔勒市西站建筑

用砂7号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区内可利用保有推断资源量1331.3

千立方米，可利用量为950.5千立方米；《库尔勒富西地建材有限公

司库尔勒市西站建筑用砂7号矿2023年储量年度报告》及其核查意见

的批复，（矿区内可利用保有推断资源量1243.05千立方米）可利用

量为887.5千立方米。纳入《方案》设计的资源量为全部评审通过的

资源量，本次设计利用资源量1243.05立方米，设计损失率为0，采矿

回采率95%，采矿损失率5%

设计矿山生产规模为：10万立方米/年；服务年限为：11.81年。

四、采矿方案

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开拓方案为简易道路开拓，汽车运输；

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采矿回采率95%。

五、产品方案

最终产品：建筑用砂（0.15～40mm规格）。

六、绿色矿山建设

（1）回采率

该矿设计采用露天的开采方式，采矿回采率95%，满足露天开采

要求不小于95%的指标要求。

（2）“三废”排放及处置

①固体废物：废石的来源主要为筛选过程中产生的小于 0.5 毫

米和大于 40 毫米砂、砾等，被定义为废石。根据市场需求，矿区



6

的矿石质量可以满足规范或当地的市场需求的指标要求，矿山主要

生产为 0.5-40 毫米建筑用砂石料，其资源利用率为 63.57%。矿山

建设规模为 10 万立方米每年，资源量估算过程中已扣除边坡损失

量，设计损失率为 0，采矿回采率 95%，采矿损失率 5%。因此，

最终境界内，设计利用资源量 1638.8 千立方米。矿山在每年生产中

产生废石 3.01158万立方米，矿山闭坑后废石总量 35.567万立方米。

矿山开采期 11.81 年内，废石排放总量约 35.567 万立方米，考

虑到废石是边生产边回填，设计废石堆放场为前期临时堆放废石，

堆放开采 1 年产生的废石 1.73 万方，后续采坑形成后，废石边开采

边回填。

②废水

露天采场辅助生产设施少，所以基本无生产废水排放。矿区主

要产生的废水为生活污水。

生活用水，根据人均用水量 0.15 立方米/天，劳动定员 15 人，

计算生活用水 2.25 立方米/天。生活污水每天产生量约 2.25 立方米/

天，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

③大气污染物

矿山废弃来源主要为施工扬尘及机械尾气。针对开采期间大气

污染，主要采用湿式作业，对矿山露天采场、运输道路等无组织扬

尘点定期进行洒水降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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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矿区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一）本次工作查明了矿山环境现状，分析了矿山环境发展趋势，

其论述内容基本全面，结论基本正确。

（二）确定评估级别为三级，评估区面积50公顷，评估等级划分

正确，评估范围确定合理。

（三）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划分为严重区、较严重区和较

轻区，其中：严重区：面积20.53公顷，包括已采矿场和废石场；较

严重区：面积0.75公顷，主要包括办公生活区、矿山道路、工业广场；

较轻区：面积28.72公顷，除以上布局其他区域及其外扩形成的评估

区

（四）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划分为严重区、较严重区和较

轻区，其中：

严重区：面积39.19公顷，主要包括采矿场和废石场；

较严重区：面积0.75公顷，主要包括生活区、矿山道路和工业广

场；

较轻区：面积10.06公顷，除以上布局其他区域及其外扩形成的

评估区。

（五）确定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原则、目标和任务，对

矿区进行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并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治

理以及监测方案，并进行了经费概算。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重点防治区

重点防治区包括：采矿场、废石场；总面积39.19公顷。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次重点防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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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点防治区包括：工业广场、办公生活区、矿山道路；面积合

计为0.75公顷。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一般防治区

共划分1个一般防治区，面积为10.06公顷，为除矿山布局的其他

区域。

2、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地质环境保护预防：人工巡查，巡查内容包括沟内松散堆积物、

水量及堵塞情况等，雨季加强巡查力度；在采矿场及废石堆放场设置

围栏和警示牌。

地质灾害治理：清理危岩体，清理平整废石，采取地质灾害监测。

地质环境监测：建立地质环境监测体系，加强对地质灾害、矿区

地形地貌景观、矿区水土环境污染以及大气污染的监测。

八、矿区土地复垦

1、矿区土地利用现状

矿区面积0.3994平方公里，属库尔勒市管辖，土地权属性质全部

为国有土地。土地利用类型为土地类型为采矿用地、裸土地、水工建

筑用地、沟渠和农村道路；矿山土地利用未涉及林地、耕地、基本农

田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

2、矿区土地损毁评估

历史上矿区范围内存在矿山建设，已损毁土地包括采矿场、工业

广场、废石场、矿山道路和办公生活区，损毁土地21.28公顷，损毁

土地类型为采矿用地、裸土地、水工建筑用地和农村道路；拟损毁土

地包括采矿场、工业广场、废石场、矿山道路和办公生活区，面积20.6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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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复垦区与复垦责任范围

本方案涉及复垦区39.94公顷、复垦责任范围39.94公顷。共划分

为5个复垦单元：采矿场、工业广场、废石场、矿山道路和办公生活

区。损毁土地全部纳入土地复垦责任范围，土地复垦率100%。

4、矿区土地适宜性评价

本方案复垦适宜性评价范围为复垦责任区，合计面积39.94公顷，

包括采矿场、工业广场、废石场、矿山道路和办公生活区，初步确定

损毁土地的复垦方向以恢复原功能为主，即主要复垦为裸土地、水工

建筑用地和农村道路。

5、矿区水土资源平衡分析

石方供需平衡分析：露天采场回填需求量为66.357万立方米，矿

山生产期年内，废石排放总量约35.547万立方，考虑到废石是边生产

边回填，前期已回填废石量为28.02万立方，设计废石场为前期临时

堆放废石，堆放前期开采产生的废石1.79万方，后续采坑形成后，废

石边开采边回填。经分析废石求大于供，产生的废石全部用于回填露

天采场。

6、土地复垦工程措施

本方案划分5个土地复垦单元，分别为采矿场、工业广场、废石

场、矿山道路和办公生活区。

土地复垦：采坑闭坑后采取砌体拆除、土地平整、废石回填、监

测等措施，将损毁土地恢复为的裸土地、水工建筑用地和农村道路。

7、土地复垦监测

土地复垦监测：矿山生产期间开展土地损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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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土地复垦实施年限

近期实施计划（2024年12月—2029年12月）：

（1）进行废石回填等复垦工作；

（2）进行土地损毁监测，共6个监测点，在采矿场、废石场、办

公生活区、矿山道路和工业广场处布置监测点，其中采矿场布设两处

监测点，监测点监测频率为每年2次，共计60点次。

远期实施计划（2029年12月—2037年10月）：

（1）进行废石回填、土地平整等复垦工作；

（2）进行土地损毁监测，共6个监测点，在采矿场、废石场、办

公生活区、矿山道路和工业广场处布置监测点，其中采矿场布设两处

监测点，监测点监测频率为每年2次，共计96点次。

9、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工程阶段工作安排

本方案服务年限时间为12.81年，即2024年12月～2037年10月。

本方案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为基建期、开采期、复垦期和管护期，2024年12月～2029年12

月，第二阶段为管护期：2029年12月~2037年10月。

九、技术经济指标

开发利用方案依据的地质资料可靠，矿山开采条件及其他外部条

件好，设计采用的开拓运输方案、开采方式、采剥方法及开采加工工

艺符合矿山实际，合理可行。该砂场为露天凹陷开采，采砂建设投资

全部自筹。从上述经济分析可以看出，该项目总投资 779.5万元，正

常生产后年净利润为 116.58万元，年上缴税金 38.86万元，投资回收

期 4.52年，经济效益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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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和土地复垦工程经费之和131.43

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49.118万元；监测费59.722万元；其他费用

为16.34万元；预备费为6.25万元。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静态总投资为73.002万元，其中：工程施

工费9.70万元，监测费用56.602万元，其他费用3.23万元，预备费3.47

万元。

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58.428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39.418万元，

监测与管护费3.12万元，其他费用13.11万元，预备费2.78万元。本方

案土地复垦责任范围39.94公顷（599.1亩），土地复垦工程静态亩均

投资975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经费由企业自筹。

十、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矿山今后在生产过程中应严格按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控

制好台阶高度和边坡角，加强边坡台阶管理，加强巡视、监测，预防、

减少和避免地质灾害的发生。

2、加强矿区环境保护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尽

可能实行边开采边治理，以减轻对土地的损毁，改善生态环境。

3、在矿山开发中如出现方案中没有提到的问题或今后矿山生产

中形成的新的地质环境问题和矿山地质灾害，应及时进行专项调查，

及时采取措施将地质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

4、本方案是在收集资料和现场调查的基础上编制而成，不替代

矿山开采设计和相关工程勘查、治理设计，只作为自然资源部门矿山

资源管理的依据，方案进入实施阶段时，应进行实地勘测，开展详细

设计方案编制工作。

5、本方案是基于目前的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并根据目前的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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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并结合矿区具体情况而编制的。若矿山届时扩大开采规模、变更

开采范围或改变开采方式等，则应另行编制与之相适应的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与生态复绿方案。

附件：《库尔勒富西地建材有限公司库尔勒市西站建筑用砂7号矿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评审专家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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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勒富西地建材有限公司库尔勒市西站建筑用砂7号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

专家评审组名单（2024年11月）

评审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专业 专家签名

资源开发

主审专家
孟献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巴音郭楞地质大队 高级工程师 采矿工程

资源开发

专家
王多生 新疆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采矿工程

水工环

主审专家
陆成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矿局第二水文工程

地质大队

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水工环地质

地质矿产

主审专家
谢日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巴音郭楞地质大队 高级工程师 地质矿产

土地复垦

主审专家
刘湘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综合整治中心 高级工程师 土地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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